
1

安徽新华学院文件
皖新院〔2020〕40 号

安徽新华学院第二课堂学分认定

与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，

培养大学生社会责任感、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，充分发挥

我校第二课堂在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中的作用，切实

推进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制度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学校成立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指导委员会，由

分管学生工作校领导任主任，各学院和相关单位负责人任

委员。各学院和相关单位设立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专项工

作组，负责学分认定、日常运行、审核督查、预警工作。

指导委员会下设办公室，挂靠校团委，负责 “第二课堂成

绩单” 学分的规划指导、认证监督，项目开展、审核及组

织工作。

第三条 根据学校人才培养方案将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

的项目体系分为：思想成长（1 学分）、身心健康（1 学分）、

文化艺术（1 学分）、志愿服务（1 学分）、科技创新创业（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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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分）、社会实践（2 学分）。

1.“思想成长”模块主要记载学生入党、入团情况，

学生参加党校、团校培训经历，学生参加思想引领类活动

经历及获得的相关荣誉。

2.“身心健康”模块主要记载学生参加体育锻炼、心

理健康活动及相关比赛获得的荣誉。

3.“文化艺术”模块主要记载参与各级各类文艺活动

的经历及获得的相关荣誉。

4.“志愿服务”模块主要记载在各类校园劳动、助残

支教、社区服务、公益环保、赛会服务等志愿服务活动的

经历及获得的相关荣誉。

5.“科技创新创业”模块主要记载参与各级各类科技

创新创业竞赛和活动的经历及获得的相关荣誉，以及发表

的学术论文、出版的学术专著、取得的技术专利等。

6.“社会实践”模块主要记载在校内党团学（含学生

社团）组织的工作任职经历，参与寒暑期社会实践活动、

就业实习、岗位见习及其它实践活动的经历，参加与港澳

台及国际交流访学的经历。

第四条 学生在校期间，可以按照有关要求自主选择活

动内容，取得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8 个学分方可毕业。

第五条 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的管理依托“第二课堂成

绩单”网络管理系统（PU 口袋校园）实施，在系统内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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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级活动项目发布、审核、实时记录评价等。

第六条 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制度采用拓展积分和学分

换算制，参加学习活动项目，可获得相应模块的拓展积分，

每个模块的拓展积分可换算为学分。

第七条 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拓展积分累计可作为学生

日常评奖评优、推优入党、毕业生推荐就业的参考依据。

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拓展积分向学校各部门开放共享，各

部门可结合实际情况参考使用，涉及学生相关工作时，应

将拓展积分纳入相关测评体系。

第八条 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拓展积分上报和审核以学

期为单位，在每学期第一个月内登陆管理系统“PU 口袋”，

各班级团支部进行初审并公示，各学院进行复核，对拓展

积分不达标的可予以警示。

第九条 毕业班学生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须在前七个学

期内修满相应学分，于毕业班第二学期第一个月内完成认

定、审核、公示、备案。符合毕业条件的，在第二课堂成

绩单上盖章，成绩单装入档案；不符合毕业条件的，缓发

毕业证书。学生毕业时第二课堂成绩单一式两份，由学院

装入档案一份，交予学生个人一份。

第十条 凡在活动组织、参与中弄虚作假的，一经查实，

取消发放拓展积分；情节恶劣或两次以上（含两次）弄虚

作假的，学分以零分计并依据相关规定予以处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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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本办法未涉及到，但需要纳入“第二课堂成

绩单”制度实施的，可由相关部门、学院发起，并报“第

二课堂成绩单”制度办公室审核通过后实施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从 2019 级本科生开始试行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起正式实施，由校团委及相关

部门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1.《安徽新华学院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拓展积分

计量方法（试行）》

2.《安徽新华学院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拓展积分

认定标准表（试行）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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